
 

标段编号：  2511-440306-04-01-654126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松岗人民医院 1号楼4层翻修改造工程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新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1月19日 



1、近三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

附表 1：

近三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

序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填写其中一项

即可：中标金

额或合同金额

（万元）

项目经理
竣工验收

日期
备注

1
深圳市龙岗区

第三人民医院

龙岗区第三人民

医院门诊 4楼医

疗美容科改造工

程

中标金额：

110.857195

万元

合同金额：

110.857195

万元

丁波

2023年

01月 04

日

2
中标金额：

合同金额：

3
中标金额：

合同金额：

注：近三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是指以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期倒推三年内，以竣工报告时间为

准，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所负责的“装修改造工程”相关施工项目。

1、业绩证明材料可按以下两种方式的其中一种提交即可，未按要求提交业绩证明材料的，不

予认可。

（1）提交：①国家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果截图，②工程合同关

键页（体现签订日期、建设内容、合同金额、项目经理姓名、签字盖章页），③竣工验收报告

（包含工程名称、竣工验收时间、承发包单位名称、验收人签字及单位（或行政主管部门）盖

章等关键信息），④中标通知书（如有）等证明材料。若以上资料无法体现业绩为投标人拟派

项目经理的工程业绩，可额外提供由发包人或业主单位出具的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的证明材料。

（2）提交：①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网站“招投标”、“合同备案”、“施

工许可”之一查询结果截图，②工程合同关键页（体现签订日期、建设内容、合同金额、项目



经理姓名、签字盖章页），③竣工验收报告（包含工程名称、竣工验收时间、承发包单位名称、

验收人签字及单位（或行政主管部门）盖章等关键信息），④中标通知书（如有）等证明材料。

若以上资料无法体现业绩为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的工程业绩，可额外提供由发包人或业主单位

出具的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的证明材料。

按（2）方式提供业绩证明材料的，须在《近三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中的“备注”

栏填写查询网站的中文名及网站链接，未填写的对应该项业绩不予认可。

2、同类工程业绩填写最多不得超过 1 项，超过 1 项的按照业绩汇总表中的填写顺序核实前 1

项。

3、招标人将在系统中核实投标人提交的业绩信息，若系统中无法查询、或非投标人拟派项目

经理的工程业绩，或与填报的业绩信息不符的，不予认可。

4、业绩竣工验收时间非近三年内的、或业绩登记时间为项目截标时间之后的将不予认可。

5、汇总表上传时无需扫描上传，直接传 word或其他电子表格即可。



（1）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门诊 4 楼医疗美容科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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